
校園性平事件教育訓練
王韻婷
037-559702
0703qqqqqq@gmail.com

陳宇晴
037-559705
1023qqqqqq@gmail.com

114年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114年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114年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性平三法
簡介

性騷擾防治法

性別平等工作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學務人員的
通報權責

校安事件通報
(教育)

關懷e起來
(社政)

校園性別事件
的類型

性騷擾
(肢體、言語、
交換式、環境)

性侵害
(性交、性猥褻)

性霸凌

違反專業倫理

性剝削

宣導

性剝削

114年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114年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114年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性平三法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性騷擾防治法

第7條第1項
政府機關（構）、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於所屬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
入之場所，應採取下列預防措施，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
1. 組織之成員、受僱人或受服務人員人數達十人以上者，應設立申訴管道
協調處理。

2. 組織之成員、受僱人或受服務人員人數達三十人以上者，並應訂定性騷
擾防治措施，且公開揭示之。

第15條第1項
政府機關（構）、部隊、學校、警察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
受理申訴或移送到達之日起七日內開始調查，並應於二個月內調查完成；必
要時，得延⾧㇐個月，並應通知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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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學校非屬性別平等教育法所定性騷擾事件之申訴及處理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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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工作法

第12條第1項
1. 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
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
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2. 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
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
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第13條第1項
雇主應採取適當之措施，防治性騷擾之發生，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僱用受僱者十人以上未達三十人者，應訂定申訴管道，並在工作場
所公開揭示。

2. 二、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
範，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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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學校非屬性別平等教育法所定性騷擾事件之申訴及處理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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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依據：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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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事件
透過家⾧、
導師、輔導
老師等人告

知

白紙黑字
由知會人
填寫

通報時效
含假日

週六、週日、
國定假、颱
風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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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校園性別事件如何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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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通報時，若雙方當事人為16歲以下互相行為，
社政通報請分別通報。

例如：
行為人A、行為人B、被害人C、被害人D、被害人E

社政應通報：
被害人C、被害人D、被害人E，共3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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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通報時，若有以下事件，受暴類型應通報兒少
遭受性剝削。

1. 使兒少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2. 利用兒少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
3. 拍攝、製造兒少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片、照片、
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4. 使兒少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伴遊、伴唱、伴舞等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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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社政通報序號 如已確認事件已通報過社政已有社工服務
請敘明未通報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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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當事人是否成年，均請以代號表示，

例如黃○○，黃A，黃B
不需輸入可識別之個人資訊(如：地址或手機號碼)

為釐清案情，延誤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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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2條第1項

學校校⾧、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
校園性別事件，應立即通報學校防治規定所定學校權
責人員，並由學校權責人員依下列規定辦理，至遲不
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向學校主管機關通報。
二、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向
當地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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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43條第1項

學校校⾧、教師、職員或工友有下列情形之㇐者，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無正當理由，違反第二十二條第㇐項規定，未於二
十四小時內，向學校權責人員或學校主管機關通報。
二、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偽造、變造、湮滅或
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騷擾、性霸凌、校⾧或教職員工違
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事件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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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44條第1項

學校校⾧、教師、職員或工友違反第二十二條第㇐項所
定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之通報規定，致再度發生校園性
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
侵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應依
法予以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



教育部校園性平事件列管事件

點選跨校事件
他校會有暫存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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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別事件」是指㇐方為學校校⾧、教
師、職員、工友或學生，㇐方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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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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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身分(學生)認定
無論年紀
無論發生時間、地點

2.依行為發生時間認定
管轄學校以行為人行為時所屬學校為主

3.沒有申請調查時效
離校後仍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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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須通報-社政通報及校安通報(兒少保護事件)
依性騷擾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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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示暗示之言詞行為
2.性與性別相關
3.主觀上不受歡迎
4.影響人格尊嚴、學習、工作機會或表現

1.性與性別有關之行為
2.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減損，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條件

作勢或實際觸摸他人身體，無論是否為隱私部位，使他人感受冒犯或身體界線之侵擾…
非觸摸行為，但舉動不受歡迎，例如模仿性舉動、偷拍偷窺…
所說的話、訊息、文字，甚至圖片等，令人感受不舒服…
意圖追求他人而出現的動作或言詞，如送東西、傳訊、網路肉搜、站崗跟蹤…

索求他人私密影像，答應能替他人爭取或影響其成績、比賽資格、經濟利益、特待遇等…
對於特定對象的互動，顯與㇐般相似身分的對象有所差異，致影響他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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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性交行為以外，在客觀上足以誘起他人之性慾，在主觀上足以興奮
或滿足自己性慾，侵犯他人性自主權之行為，使被害人有被侵犯之被
害感覺，感受惡或恐懼

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為：
㇐、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為。
二、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使
之接合之行為。

替對方打手槍、襲胸襲臀、脫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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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言語、肢體，或其他
暴力，對於他之性別特徵、
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
非屬性騷擾者

2. 遭受性霸凌之被害人僅受㇐
次傷害，即有構成性霸凌之
可能。

• 頭髮⾧短、性徵發育、聲音、打扮
性別特徵

• 個性、喜好、來往對象、說話方式…
性別特質

• 喜歡或想交往的對象是什麼性別
性傾向

• 認為自己是什麼樣的性別
性別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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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校⾧或教職員工與未成年學生發展親密關係，或利用不對
等之權勢關係，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
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
動上，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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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二、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
三、拍攝、製造、重製、持有、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
列、販賣或支付對價觀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
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
四、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
或其他類似行為



如需設定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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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確認帳號密碼

帳號固定
密碼自設

承辦帳號-學校代號
主任帳號-學校代號SV1
校⾧帳號-學校代號SV2

無須來電
請電郵至

1023qqqqqq@gmail.com

如需重新設定帳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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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系統

新增跟蹤騷擾事件及跨校型別事件【暫存通報單】功能

新增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類型
通報性霸凌-疑涉性別貶抑或仇恨之言論或行為
通報性騷擾-疑涉散播、性勒索、偽造或冒用
通報性剝削-對價性交行為

目睹家暴系統-輔導室
性侵害行為人通知單是社政系統通知
如該案未曾通報校安要通報校安，不需重覆通報關懷e起來



宣
導



宣
導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
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
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
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
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兒
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
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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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妥適處理性平事件，初步釐清，僅限班導或學務權責人員
受理是程序!!學校初步認定案件行為不該當性平法所稱之行為，
已屬實體認定，而作不受理，已屬瑕疵。(103年6月25日臺教學(三)字第1030077657號函)

不得命當事人對質、道歉、撰寫自白書或切結書
會議記錄請用王生、陳生、切勿複製調查報告甲生、㇠生

聘用、任用、進用教育人員，應定期查詢不適任教師
教師與實習教師交往，係屬違反專業倫理



不要刪，任。何。東。西

不要刪帳號
不要刪好友
不要刪對話

不要輕易，凍結帳號，退出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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